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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北部气象干旱缓解，黑龙江大部气象干旱明显缓和
· 预计未来一周，黑龙江东北部气象干旱可能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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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气象旱涝分布图（2008年9月11日监测）
一、新疆北部气象干旱缓解，黑龙江大部气象干旱明显缓和
5月中旬至7月中旬，新疆大部降水量不足50毫米，新疆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5-8成（图2）；同期，新疆大部地区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4℃。在这段时期，新疆全区区域平均降水量为1951年以来的历史同期次少值，而平均气温为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长时间温高雨少，土壤失墒严重，导致新疆北部出现中到重度气象干旱。7月下旬，新疆中部和东北部地区出现10-50毫米降水，北疆地区的干旱有所缓和。但8月上旬至9月上旬前期（8月1日至9月5日），北疆北部的降水量不足10毫米，同期平均温度偏高1-2℃，干旱再次发展加重。9月6-7日，西北东部、华北中部及新疆北部、黑龙江北部等地出现明显降水过程，其中新疆北部降水量有5-20毫米，前期的干旱得到有效缓解。
7月下旬至8月中旬，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大部降水量在100毫米以下，较常年同期偏少5-8成；同期气温偏高1-4℃。温高雨少导致土壤蒸散量增大，气象干旱迅速发展，出现中到重度气象干旱。8月下旬以来（8月21日至9月11日），内蒙古中部和东部、黑龙江大部出现20-100毫米降水，内蒙古东部和黑龙江大部的干旱得到缓解或明显缓和，但黑龙江东北部地区降水量不足20毫米，仍有中度气象干旱维持。
最新气象干旱监测显示：目前黑龙江东北部有中度气象干旱维持；新疆北部、甘肃中北部、黑龙江大部等地存在轻度气象干旱（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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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8年5月11日至7月20日全国降水量距平百分率图
根据气象干旱指标估算，目前全国干旱面积约800万公顷（图3），全国干旱面积较8月底有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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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08年9月全国气象干旱面积逐日演变图（9月11日以后为预估值）
5-8月的持续干旱使新疆塔城地区、奇台、乌鲁木齐市、阿勒泰地区、伊宁县、昭苏县等市县的农业和畜牧业受到影响，并引发了虫害和鼠害，其中塔城地区灾情严重。据统计，干旱造成新疆塔城、额敏、托里、裕民四县市19.6万人受灾，8600多人饮水困难；12.1万公顷农作物受灾，其中成灾面积为7.5万公顷，绝收面积为2.4万公顷（占播种面积的11%）。塔城地区因干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4亿元。另外，受干旱影响，塔城地区鼠害、虫害较为严重，鼠害发生面积达40万公顷，虫害发生面积42.7万公顷。
7月下旬至8月中旬的干旱造成黑龙江全省大田受旱面积达144.4万公顷，其中重旱面积54.3万公顷。受干旱影响， 8月初黑龙江发生了严重草地螟虫害，截止到8月中旬，成虫发生面积达280多万公顷，波及全省13个市(地)和农垦地区，覆盖范围之广、虫口密度之高超过历史最重的1982年，为历史同期罕见。8月下旬以后出现的大范围降水使黑龙江大部地区的旱情得到缓解或明显缓和，截止到8月底，黑龙江全省受旱面积减少到40多万公顷。
三、预计未来一周，黑龙江东北部气象干旱可能缓解
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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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一周，我国东北大部将出现10-25毫米降水，黑龙江东北部的气象干旱可能得到有效缓解；西南地区东部的降水量可能超过50毫米，需要注意防汛、防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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